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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批21号
*重点关注件

	栖霞区南京同满电子有限公司未批先建，废液乱倒。

	（一）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南京同满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满电子公司），位于栖霞经济技术开发区润华路18号，于2015年2月投产，是一家专门从事电子芯片检测治具生产的韩资公司，年设计生产能力1000件。
（二）调查过程
9月18日接交办单后，栖霞区协调联络组立即分转给栖霞街道主办，区环境保护局协办。当天下午，栖霞街道会同区环保局赶到同满电子公司，对交办单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三）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经查，同满电子公司在2016年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治中，完成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大排查评估报告，并通过栖霞街道和区环境保护局审核。同满电子公司项目已录入江苏省环保厅环境管理数据库，纳入日常环境管理，并非“未批先建”。
同满电子公司评估报告显示其生产过程中无工艺废水和废液产生。现场检查过程中，未发现举报人反映的企业存在废液乱倒情况。
（四）调查结论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栖霞街道会同区环保局要求南京同满电子有限公司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水平，规范环境行为。

	栖霞街道会同区环保局将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的环境监管力度，督促南京同满电子有限公司加强管理，守法经营并规范企业环境行为。


	第十八批22号

	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十字街70号小区2、3、4栋前面的平房拆迁，建筑垃圾无人清理，气味难闻。

	（一）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十字街70号小区2、3、4栋，位于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十字街社区，小区共有4栋楼房、50余间平房，是南京长途客运站的职工宿舍房。该小区内50余间平房分散在小区内三个片区，属危旧房。2016年上半年，经栖霞区迈皋街道研究决定，启动“红山路以西危旧房拆迁改造”项目，该处的三片平房被纳入拆迁范围。2016年下半年由栖霞区拆迁办、迈皋桥街道组成拆迁工作组对该处三片平房实施拆迁工作。截止目前，仍有三间平房户主未签订协议，房屋未被拆除。按照惯例，拆迁工地内的建筑垃圾都是等拆迁工作结束后由拆迁施工单位统一清运，因该处拆迁工作尚未结束，因此该处的拆迁建筑垃圾一直未得到及时清运。一直以来，栖霞区相关部门及迈皋桥街道所属社区都在与房主积极沟通，力争尽早完成拆迁工作，尽早完成拆迁工地内建筑垃圾的清运。
（二）调查过程
9月18日接到交办单后，栖霞区协调联络组立即分转给迈皋桥街道主办。当天下午，迈皋桥街道相关领导赶到现场调查核实，分析原因，落实整改措施。
（三）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经查，十字街70号小区2、3栋楼南北两侧均有拆迁后遗留下的建筑垃圾，北侧拆迁工地已设置围挡，并用防尘网进行了覆盖，南侧拆迁工地未设置围挡，也未进行覆盖，并且场地内存有少量生活垃圾。
（四）调查结论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栖霞区迈皋桥街道为切实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考虑到不能因拆迁工作未结束而影响到十字街70号小区周边居民的生活，2017年8月19日，经迈皋桥街道2017年第26次工委办公会研究通过，同意十字街社区对十字街70号小区拆迁后遗留下的建筑垃圾进行清运，建筑垃圾清运量约430立方米，清运工作将于2017年10月底完成。

	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将加快十字街70号小区拆迁垃圾的清运工作，督促施工单位在清运过程中严格落实扬尘管控措施，并待清运结束后，及时平整场地，因地制宜，打造休闲小广场。



	第十八批23号

	栖霞区仙林大学城仙林南大和园旁山体整治从早上六点开始施工，噪声及扬尘扰民，希望延后施工时间。

	（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举报人反映的仙林南大和园旁山体整治实为桂山西侧坡体山体滑坡消险项目。栖霞区南大（仙林校区）和园小区旁桂山西侧原为采石场，后经整治改造形成现有边坡。桂山西侧坡体中部由粘性土组成，上述边坡近几年在暴雨作用下多次发生滑坡灾害，严重影响金陵小学（仙林分校）和南大和园教师公寓安全。为彻底消除地质灾害隐患，栖霞区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于2016年7月下发《关于做好南京大学和园东侧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作的通知》至南京仙林大学城管委会，要求对桂山西侧滑坡区域进行详细勘查，落实整治方案，尽快启动治理工程。2017年5月，经江苏省地质工程勘察院设计，整治方案为采用挖土削坡、坡面增设锚杆拉锚及混凝土格构梁组合，整治项目建设单位为仙林新市区开发公司，施工单位为江苏地质基桩工程公司，整治工期2017年6月至2017年10月。
（二）调查过程
9月18日接到交办单后，栖霞区协调联络组立即分转给仙林街道主办，大学城管委会规建处和区环保局协办。当天，栖霞区政府陆瑞峰副区长带领仙林街道、大学城管委会规建处、区环保局相关人员赶到投诉现场，调查核实，分析原因，落实整改措施。
（三）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经查，桂山西侧坡体山体滑坡消险项目施工时间为上午7：00时至11：00时，下午13：30至晚18：00，作业时间符合要求，但在挖土削坡、锚杆拉锚等易扬尘作业过程中，没有严格落实湿法作业控尘的要求，非作业面裸土未覆盖，扬尘管控方案落实不到位，存在扬尘污染和噪声扰民问题。
（四）调查结论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其中，“早上六点开始施工”情况不属实，施工“噪声及扬尘扰民”情况属实。

	栖霞区扬尘管理办公室会同仙林街道、大学城管委会规建处、区环保局约谈施工单位负责人，要求江苏地质基桩工程公司立即停工整改，对非作业面裸土进行覆盖，加强施工现场管理，严格落实好扬尘管控方案，采取湿法作业控尘，防止扬尘污染问题再次发生。同时，为降低施工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要求施工单位将作业时间调整为上午8：00至11：30，下午14：00至18：00。针对江苏地质基桩工程公司施工过程中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栖霞区环保局对江苏地质基桩工程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宁栖环听告〔2017〕87号），责令限期改正，处罚款人民币30000元整。

	栖霞区仙林街道将加大对辖区内施工单位的日常巡查、监管力度，督促江苏地质基桩工程公司按要求整改到位，同时加强扬尘和噪声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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